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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会计》1990年第九

期刊载了杨援朝同志的《企业提

取的折旧不宜作为更新改造资

金的主要来源》一文（以下简称

《来源》）。对文中所论述的问题

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现阐述如

下，和杨援朝同志共同商榷。

《来源》一文认为，固定资产

的价值损耗通过折旧的形式计

入产品成本以后，“只有在企业

产品销售以后，所得的销售收入

大于或等于生产成本的时候，折

旧才体现为现金的回流。这时

候，按企业提取的折旧数额建立

固定资产更新补偿基金，才是可

能的”。“如果企业产品销售受

阻，大量产品积压，成本中的折

旧费就得不到补偿，按折旧数额

提取的更新改造资金，就只能是

‘徒有虚名'
”。鉴于此，作者提

出了两条建议：一是计提折旧时

只计入生产费用，不再相应地增

加企业的更新改造资金；二是企

业的更新改造资金从税后利润

中按一定比例计提。笔者认为，

《来源》一文提到的问题是应该

引起我们重视的，但解决问题的

办法不够妥当。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目前的一系列会

计核算方法是建立在一些会计

的基本假设基础上的。基本假

设的内容之一——企业的“继续

经营假设”，就是假定企业的经

营活动具有连续性。计提折旧

的帐务处理程序就是基于企业

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而确

定的。也就是说企业本期生产的产品，将在本期和近期

能够全部销售出去。《来源》一文提到的企业产品大量

积压，流动资金的循环和周转受阻问题，只是企业生产

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的特殊情况，并且，并不是我国

目前所有的企业都存在产品大量积压的问题。对于这

种个别企业暂时出现的特殊情况，应作临时的特殊处

理。如果仅仅因此而变更、修改目前的帐务处理程序，

是不合适的。

第二，根据《来源》一文作者的建议，今后提取折旧

时只计入生产费用，不相应增加更新改造资金。这样势

必会把应补偿固定资产损耗价值的那一部分专用基金

作为企业的流动资金使用，从而使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改

造的资金来源失去保证。

第三，固定资产作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主要劳

动资料，其价值的损耗分期计入产品成本后，从销售收

入中分期得到补偿。这样在固定资产的整个使用期限

内，从销售收入中收回的同等于折旧费数额的折旧基

金，就基本上能够补偿固定资产原来的购置成本。根据

价值损耗等值补偿的原则，固定资产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损耗多少价值，理应提取相应数额的资金来予以补偿。

也就是说，某项固定资产在其使用期限内提取的补偿基

金，应基本上相等于其原始成本价值，这样才是合理的。

如果改从税后留利中提取更新改造资金，就会出现所提

取的更新改造资金数额不能够补偿固定资产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的价值损耗的情况。况且，若提取的比例过

高，企业将难以承受；若比例过低，又不能满足固定资产

更新改造的需要 这样，产生的问题可能会更多。

因此，《来源》一文对解决问题所提的建议是不妥当

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这种企业生产经

营过程中暂时出现的特殊情况，企业可以采取缓提折旧

的办法。即在产品大量积压、销售困难时，企业可以暂

时不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待产品畅销时再予以补提。既

然是暂时出现的特殊情况，做这样的特殊处理要比更改

现行的会计核算程序好得多。

财会动态财会短讯

△邯郸市财政局积极组织力量，历经一年的研制设

计和反复修改完善，开发出“邯郸市会计人员业务档案

计算机管理系统”，并投入应用。该程序便于从宏观上

掌握会计队伍的发展变化情况，并可提高会计管理部门

的工作效率和业务水平。

（杨焕族）

△中国财政杂志社青海两刊通讯组于 9 月 11 日至

12 日召开了全体通讯员会议。传达了中国财政杂志社

桂林通讯组长会议的精神，讨论了《先进通讯组和优秀

通讯员奖励办法（试行）》，还通报了《财政》和《财务与会

计》在青海的征订发行情况，要求通讯员协助搞好两刊

的发行工作。

（蒋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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